
法規名稱：臺北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及獎勵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3 月 1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4日臺北市政府府地價字第 1136005961號令修正發布第 5點

條文之附件三；並自 113年 3月 18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為本府）為表揚辦理不動產估價業務具優異表

    現及推動不動產估價學術、技術、法規或研究，具有重大貢獻之不動

    產估價師，特訂定本要點。

二、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不動產估價師符合下列基本資格，得經推薦

    為優良不動產估價師之參選人：

    （一）領有本市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且於受理期間屆滿前於本市執

          業連續滿二年以上，同時最近二年簽證案件達二十件以上之不

          動產估價師。

    （二）無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相關規定，且未曾受不動產估價師法規

          定懲戒處分者。但經受懲戒處分後逾四年者，不在此限。

    （三）未曾經法院判決確定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

          為者。

    （四）未經評選為本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者。

三、優良不動產估價師之評選，以其所製作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之專業品質

    達到一定水準，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評選為本市優良不動產估

    價師：

    （一）對不動產估價業務相關之法令或實務研提改進意見，確具成效

          者。

    （二）對不動產估價技術之研究、改進或創新，具有重大貢獻者。

    （三）積極從事與估價相關之社會公益服務工作，具優良事蹟及顯著

          效益者。

    （四）協助政府辦理地價基準地、土地、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

          其權利之查估、審查、評議、審定或評價等著有貢獻者。

    （五）本府地政局執行業務檢查，經查核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結果優良

          者。

    （六）其他特殊事蹟經主辦機關認定應予獎勵者。

四、本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之參選人由下列單位或人員推薦：

    （一）政府機關。



    （二）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

    （三）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

    （四）各大專院校地政相關系所。

    （五）其他與不動產估價師執業有關之機關團體。

    （六）經本市二位以上曾獲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聯名推薦者，以一人為

          原則。

    第一項各單位推薦名額以不超過五人為限。

五、各單位推薦參選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及相關具體證明資料：

    （一）臺北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推薦表（格式如附件一）。

    （二）個人自傳（格式如附件二）

    （三）參選具體優良事蹟及證明文件（格式如附件三）。

    （四）參選人同意書（格式如附件四）。

    （五）查詢個人刑案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五）。

六、本市優良不動產估價師獎勵以每二年舉辦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

    之。

七、本府地政局應於辦理優良不動產估價師評選作業前，發函通知第四點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相關單位，同時上網公告周知，並明定一定期

    間內受理優良不動產估價師之推薦作業。

八、評選方式分初評、複評二階段進行：

    （一）初評：由本府地政局就推薦單位所送推薦表及證明文件等資料

          進行基本資格審查，並將符合基本資格及獎勵條件之參選人名

          單於本府地政局網站公告五天，公告期間如經檢舉或異議並經

          查證其不符合基本資格或獎勵條件屬實者，取消其參選資格。

    （二）複評：

          1.由本府地政局籌組評選小組負責評選。評選小組置委員九人

            至十一人，召集人由本府地政局局長兼任，其他委員由本府

            地政局邀請與不動產估價業務相關之專家學者及政府機關代

            表組成。

          2.評選小組以面談方式進行評選，並依下列評分內容分別評分

            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彙整合計各參

            選人之序位作為評審成績：

           (1)參選資料占百分之五十。



           (2)參選人闡述其最近二年所簽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之類型、

              數量、占比及個人對不動產估價法令或實務研提改進意見

              、估價技術之研究、改進或創新、與估價相關之社會公益

              服務及估價理念等占百分之二十。

           (3)評選委員與參選人意見交換占百分之三十。

    各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列情形之一者，應主動聲請迴避。

九、優良不動產估價師之評選名次及表揚方式規定如下：

    （一）評審結果依序位合計值由小而大排定參選人名次，以獎勵前三

          分之一排名，且不超過二人為原則，並得經由評選委員之決議

          從缺。

    （二）前項參選人序位合計值有二人（含）以上相同者，擇獲得評審

          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優先；仍相同者，類推之。

    （三）由本府地政局將評審結果簽報市長核定，於市政會議或其他重

          要活動場合公開表揚，各頒贈獎狀一幀及獎座一座；並公告於

          本府地政局網站。

十、受獎人於受獎後如經檢舉有不符基本資格或所檢送資料與事實不符且

    經查證屬實者，本府地政局得逕予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其所獲獎

    狀及獎座。


